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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1.  人权理事会第 8/13号决议请咨询委员会拟订一套关于消除对麻风病患者及其
家人的歧视的原则和准则草案。理事会又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
权高专办)举行会议，让相关行为者，包括各国政府、联合国观察员、联合国相
关机构、专门机构和规(计)划署、非政府组织、科学家、医学专家以及麻风病患
者及其家人的代表就为消除对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的歧视而采取的措施交流意

见。 

2.  咨询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指定坂本茂树先生负责拟订一套原则和准则草案。坂
本茂树先生应邀参加了人权高专办 2009年 1月 15日召开的会议。 

3.  咨询委员会第三届会议考虑到人权高专办上述会议的报告(A/HRC/10/62)，通
过了坂本茂树先生编写的原则和准则草案，并将其提交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审

议。 

4.  人权理事会第 12/7号决议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就原则和准则草案问题向相关
各方征集意见，其中包括各国政府、联合国观察员、联合国相关机构、专门机构

和规(计)划署、非政府组织、科学家、医学专家和麻风病人及其家人的代表，并
向咨询委员会转交这些意见。理事会还请咨询委员会充分考虑上述相关方的意

见，最后确定原则和准则草案，提交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 

5.  坂本茂树先生向咨询委员会第五届会议提交了消除对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的
歧视的原则和准则草案(A/HRC/AC/5/2)。委员会同届会议考虑到委员会成员和其
他与会者在辩论期间发表的评论，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原则和准则草案，附于建

议 5/3。案文作为本文件附件提交理事会，供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审议。 

 



A/HRC/15/30 

GE.10-15436 3 

附件 

  消除对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的歧视的原则和准则 

 一. 原则 

1.  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应作为个人得到有尊严的待遇，并有权在与其他人平等
的基础上，享有《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其所在国加入的其他相关国际人权文书

(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和《残疾人权利公约》)所规定的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2.  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不得因患有或曾经患有麻风病而受到歧视。 

3.  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在婚姻、家庭和生育方面应享有与其他人同样的权利。
为此： 

(a) 不得以麻风病为由剥夺任何人结婚的权利； 

(b) 麻风病不得成为离婚的理由； 

(c) 不得以麻风病为由将子女与父母分开。 

4.  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应享有与其他人同样的完全的公民权利和取得身份证的
权利。 

5.  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应有权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公共事务，包括参
加竞选和在政府各级担任公职。 

6.  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应有权在具有包容性的环境中工作，并在与招聘、雇
用、晋升、薪资、继续就业和职业发展等有关的所有政策和程序上受到与其他人

平等的待遇。 

7.  不得以麻风病为由不让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入学或参加培训方案，或将他们
从学校和培训方案中开除。 

8.  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有权充分发展其作为人的潜力，充分实现其尊严和自身
价值。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如得到培养并有机会发展个人能力，可以成为社会变

革的强大力量。 

9.  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有权而且应当积极参与直接影响其生活的政策和计划的
决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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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准则 

 1. 总则 

1.1  国家应促进、保护和确保充分落实所有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的所有人权和
基本自由，不得以麻风病为由加以歧视，为此，国家应： 

(a) 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修改、撤销或废除直接或间接歧视
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或在这种歧视的背景下以麻风病为由将其强行或强制隔离

和孤立的现行法律、规章、政策、习俗和做法； 

(b) 确保所有官方和机构采取措施，消除来自任何个人、组织或私营企业
以麻风病为由的歧视。 

1.2  国家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使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能够充分实现《世界人
权宣言》、以及本国所加入的各项国际人权文书(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所规定
的所有权利。 

1.3  国家在拟订和执行涉及与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有关的问题的立法和政策
时，以及在涉及这类问题的其他决策进程中，应与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个别地或

通过其地方或全国性组织密切协商，并让他们积极参与。 

 2. 平等和不歧视 

2.1  国家应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权不受任何歧视地享有法律给予
的平等保护和平等权益。 

2.2  国家应禁止一切以某人患有或曾患有麻风病为由进行的歧视，并应保证麻
风病患者及其家人得到平等和有效的法律保护。 

2.3  不应将为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取得实际平等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视为歧视。 

 3. 妇女、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 

3.1  在许多社会中，麻风病对妇女、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有相当不利的影响。
因此，国家应特别注意增进和保护患有或曾经患有麻风病的妇女、儿童和其他弱

势群体及其家人的人权。 

3.2  国家应促进患有或曾经患有麻风病的妇女、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及其家人
的充分发展，提高他们的地位和能力。 

 4. 家居和家庭 

 国家应尽可能支持因过去对被诊断患有麻风病者采取的政策和做法而分离的

家庭重新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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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社区生活和住房 

5.1  国家应促进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享有与其他人相同的权利，让他们充分融
入和参与社区。 

5.2  国家应查明因其疾病而脱离社区居住或与社区隔离的麻风病患者及其家
人，并应向他们提供社会支持。 

5.3  国家应让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能够选择其居住地，确保他们不会因其疾病
而被迫接受特别居住安排。 

5.4  国家应根据曾因国家当时的政策而被强行隔离的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的意
愿，允许他们继续居住在已成为其住所的麻风病院和医院。在不得不搬迁的情况

下则应让这些场所的居民积极参与涉及其未来的决定。不过，国家应改善住在麻

风病院和医院的人的生活条件。在适当考虑到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的意愿并在他

们充分参与的情况下，国家还应制定、宣传和执行让这类场所的居民逐步融入社

区、逐步淘汰这类麻风病院和医院的计划。 

 6. 参与政治生活 

 国家应确保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选举权、参

加竞选的权利和在政府各级担任公职的权利。选举程序必须无障碍，便于使用，

并适合麻风病患者的身体状况。 

 7. 就业 

 国家应鼓励和支持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利用自主创业、组织合作社和接受职

业培训的机会，并在普通劳动市场寻求就业。 

 8. 教育 

 国家应促进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平等接受教育。 

 9. 歧视性语言 

 国家应从政府出版物中清除歧视性语言，包括作贬义词使用的“leper”一词
(兼有麻风病人和受蔑视的人之意――译者注)或任何语言或方言中的相应词语，
并应在可能时尽快修改含有这种语言的现有出版物。 

 10. 参与公众、文化和娱乐活动 

10.1  国家应促进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平等享有《世界人权宣言》、以及本国所
加入的各项国际人权文书(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10.2  国家应促进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使用公共场所，
包括饭店、餐厅、以及公共汽车、火车及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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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国家应促进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使用文化和娱乐
设施。 

10.4  国家应促进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使用礼拜场所。 

 11. 医疗保健 

11.1  国家至少应向麻风病患者提供与向其他疾病患者所提供的相同的范围、质
量和标准的免费或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另外，国家还应推行早期发现方案，确

保麻风病得到及时治疗，包括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反应和神经损伤的治疗，以防止

耻辱性后果的发展。 

11.2  国家应将心理和社会咨询作为向接受诊断和治疗的麻风病患者提供的标准
医疗服务的部分，并在必要时在完成治疗之后继续提供这种咨询。 

11.3  国家应确保麻风病患者能免费获得麻风病药品和适当的医疗保健。 

 12. 生活水平 

12.1  国家应承认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有权获得适足的生活水平，并应采取适当
措施保障和增进这一权利，在食物、衣服、住房、饮用水、排污系统和其他生活

条件方面不得以麻风病为由作任何歧视。国家应： 

(a) 推行由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机构参与的合作方案，共同筹资并制订
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案； 

(b) 通过提供奖学金和由政府和(或)民间社会支助的其他方案，向贫困家庭
的儿童提供教育或保证向他们提供教育； 

(c) 确保生活贫困者有机会参加职业培训方案、接受小额贷款或通过其他
手段提高生活水平。 

12.2  国家应通过财政措施促进落实这一权利，办法如下： 

(a) 向因年龄、疾病或残疾不能工作的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提供政府抚恤
金； 

(b) 向生活贫困的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提供住房和保健资助。 

 13. 提高认识 

 国家应与人权机构、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和媒体合作，制定政策和行动计

划，以提高全社会的认识，促进对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尊重。这

类政策和行动计划可包括以下目标： 

(a) 从幼儿教育开始，在各级教育系统中传授有关麻风病的知识，除其他
外，肯定麻风病是可以治愈的，不应将其作为歧视患有或曾经患有麻风病者及其

家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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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促进编写和散发“了解你的权利”的材料，新近被诊断患有麻风病的
人应人手一份； 

(c) 鼓励媒体以有尊严的形象和用语表现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 

(d) 承认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的技能、特长和能力及其对社会的贡献，并
在可能的情况下支持举办展示其艺术、文化和科学才能的展览； 

(e) 鼓励艺术家、诗人、音乐家和作家，特别是曾亲身面临麻风病挑战的
创作人员利用其专门才能为提高认识作出贡献； 

(f) 向社会领袖、包括宗教领袖提供资料，说明在其教义和书面材料中讨
论麻风病问题如何能有助于消除对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的歧视； 

(g) 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医学院和护士学校，将关于麻风病的知识纳
入教学课程，并制订和执行一项“培训培训者”方案和有针对性的教学材料； 

(h) 推动执行世界人权教育方案，将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的人权纳入每个
国家的国家人权教育方案； 

(i) 设法肯定、纪念和学习因被诊断患有麻风病而被政府强行隔离的人的
生活事迹，包括口述历史方案、博物馆、纪念碑和出版物； 

(j) 支持基层的努力，以向得不到传统媒体的社区进行宣传。 

 14. 国家活动的制定、执行和后续工作 

14.1  国家应考虑成立或指定一个委员会，讨论与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的人权有
关的活动。该委员会成员应包括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麻风病患者组织的代表、

人权专家、人权领域和相关领域的代表、以及政府代表。 

14.2  鼓励各国将其为消除对麻风病患者及其家人的歧视所采取和(或)执行的政
策和措施列入提交相关条约机构的缔约国报告。 

 

     
 


